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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来市留市

就业创业若干措施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市属、驻市各单位:

    《关于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来市留市就业创业若干措施》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2026年3月19日

（此件主动公开）
关于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

来市留市就业创业若干措施

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对标深圳规则规制改革，扎实开展“十万英才聚赣南”行动，进一步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来市留市就业创业，制定以下措施。

一、保障求职青年免费住宿及就业服务。非赣州市中心城区（赣州市中心城区指章贡区、南康区、赣县区、赣州经开区、赣州蓉江新区，下同）户籍、个人在中心城区无房无就业记录的全日制大专及以上、技工院校全日制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的毕业生，在毕业3年内来赣州市中心城区求职、见习、创业的，可申请享受累计最长不超过12个月的免费住宿。结合“青年人才驿站”“青年驿站”布局，建设“青年就业之家”，为来市求职青年提供求职就业、技能提升、职业指导、创业指导、劳动维权等免费服务。
二、给予高校毕业生生活补贴和求职交通补贴。对毕业2年内与企业或社会组织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且首次在市域内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高校毕业生，按全日制博士、硕士、本科及大专毕业生每人最高5万元、3万元、2万元、1万元的标准，给予生活补贴，补贴分3年发放，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每缴满1年发放一次。毕业2年内的市外高校毕业生到赣州参加企业或社会组织招聘并被成功录用，且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的，按市外省内每人300元、省外每人5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求职交通补贴。以上补贴资金均由受益财政承担。
三、落实就业创业人才住房保障政策。对全市范围内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提供人才住房保障。其中，在章贡区、赣州经开区、赣州蓉江新区创业或被上述区域内各级单位、企业正式录用并缴纳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G类及以上层次人才，未重复享受保障性住房待遇，本人、配偶及共同申请人在上述区域内均无住房、近5年内无房屋交易记录的，可申请租、购人才住房。鼓励有条件的县（市、区）延续实施购房补贴。
四、扶持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初创者“免租创业”。对登记注册3年内的初创者提供累计最长不超过12个月的创业空间免租金服务，入驻期间免费提供配套的就业创业指导、产业协同、知识产权咨询、财税服务、法律咨询服务、人力资源对接、金融融资等咨询服务。
五、给予创业主体创业孵化运行费补贴。对入驻企业、个人在创业孵化基地发生的物管费、卫生费、房租费、非生产性水电费进行补贴，补贴标准按其每月实际费用的60%执行，每个入驻实体每季度最高不超过1万元，补贴期限不超过3年，补贴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支出。
六、给予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创业补贴和创业担保贷款。对在赣州市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稳定经营1年以上的离校2年内高校毕业生给予5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补贴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支出。对毕业学年有就业创业意愿并积极求职创业的困难家庭高校毕业生，符合条件的给予每人一次性1000元的求职补贴，补贴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支出。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个人创业的，可申请最高30万元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创办小微企业的，可申请不超过600万元（贴息额度不超过400万元）的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
七、加强高校毕业生政策性岗位开发。常态化开展赣州市“引才聚赣州 携手创未来”组团引才活动。做好公务员、事业单位、“三支一扶”、西部计划、国有企业人员等招考工作，每年事业单位招聘应届高校毕业生比例不低于招聘总人数的40%。鼓励企事业单位在招聘临时辅助性岗位人员时，安排一定数量的岗位招聘高校毕业生参加就业见习。

八、给予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岗位补贴。对毕业2年内未就业且符合省基层岗位补贴政策的高校毕业生，由企业所在地的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发放基层就业岗位补贴，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000元，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该补贴与公益性岗位补贴不重复享受。
九、给予灵活就业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对离校2年内灵活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按规定给予最长不超过2年的社会保险补贴，补贴标准不超过其实际缴费的2/3，补贴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支出。
十、优化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供给。充分发挥高校“就业之家”效能，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统计监测，根据高校“就业之家”的服务成效给予差异化的经费补助，补贴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支出。强化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名制帮扶，确保学生毕业后、就业前的就业服务工作不断档。
十一、附则

（一）本措施“高校毕业生”指大学本科、专科、研究生、第二学士学位毕业生、技工院校预备技师班毕业生、高级工班毕业生，高校毕业生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二）本措施补贴事项纳入“惠民通”惠民政策兑现平台和惠企政策兑现专窗受理，实现补贴“即申即享”。

（三）本措施与现有人才、就业政策不一致的条款，按照“从优不重复”的原则执行，涉及就业补助的政策标准如与国家、省新出台的有关政策不一致的，按上级新出台政策规定执行。

（四）本措施自2026年4月20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日。2025年5月18日至本措施施行前，符合本措施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可参照本措施执行。

（五）本措施由赣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负责解释，具体解释工作由赣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同相关部门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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